£APEE 2 R BT 2]
113# B % £773F * 1663%%
AP A RRPEE S REFRET
w4 e

FABETFEF B EERE > KRBT AN (113#
B 3‘%23233%) R ] AT

P :ef%rvézc !ﬁwt ’1%@’)3 BRI o ERN AL R

gﬂ
iy

3
Ber@aa s PR A RL AR
Bz PR T ARIIZ2EL2Y 9p w X pF
FES N, BH Ar oy @ g__:_é[g;( ;;},\—»’5 N 3
0000000055t = (T fEER Atk = ) 2 A+ 2 B4
FHLER/IFELA 'Me-i,—,»”‘?iﬁ Dl RN
BE2Z 1L PR R LA A Rt BB AR

HIRAEY EHR 22 TR > PLBEp S 22297

W
M 3
N
uss
32%
8

2 A

N 2 e ,’ -~ - A 22—
2. A o FRNF R ATIR 20 A REPTARRE 0 M AN A AT 2 PF



~ARR
— ~ RFRILTF Al g 2 pER R vk 2 A%’;%’-}J b2 M o R

FERENAMREGARREZ D PP - DA H B0

4 Ep R @i(ﬂjwh$%379’iw%%$53?- $H8F ) >
AALA P RS RBL T BN ’“ﬁhﬁﬁh&%ﬁ%?
FLE TPz w7 miE A FTEAER AW Rl M2 B
M2 FLERBHEF 0 RAFFEE F1D9FE2Z0R T R

R £/ SEl £/ ST

IR EAArs I 2 LI RIS > B A KI5 ML
ﬁﬁﬁﬁﬁﬁwﬁ?*Jiﬁﬁﬁwif“ﬁﬁ”ﬂﬁf‘*“%
@ kA F i $168iE 2 42 F & j2fR > § § @4
ﬁ%f%%ﬂ%’ﬁﬁiéuﬁa’Qﬁf?&ﬁd*g*

FoFH G

- SRR L FE X R T Bl P RERE -~ FIEEd B R e
7 Rl ARG P fﬁﬁd’%’-’”&“{;f{fﬁ A ’5\;7'1_%%%5?{
F L= o g;ﬁ :

(=) 2FAmEnw il Wl ARvdt B4 9T7 2

(

w%a-kv% B R AR aafw$%wﬁ1%%ﬂ%
7o Rk fa%ﬁiﬁﬁiﬁ%?Tﬂ%@*’%%ﬁﬁ

B n R ERAGAMET - fofegRa un By e
w:p%(a,gizsmwmiﬂf~a265E %67?)’
1;?. 4 B ?—pég%,r]agg-gvgé?,} FIR I B iE

B AR BRSSP RY it ﬁi%w
BEZ BB e SR R AT T
(L5 %%30F 2 $43F ~ $501F 2 %03F ~ %73}
2T 2 ERBE L T L A RITHE
A A A ME R s YRR s R AR
BREerh > TEEITH e R d e 1 E s gHling o
FAFIFHEALSELD ARk S 2 RKiFr g 4H L
Q’}@?gA%ﬁ@bP$T4% 2 OBepg o BB K

h‘i{\7 ;\_x:r(
AR

o



WERE ST AFRGFHE AR TR A HE o 5
PESRF T ERBEIEIH AL o § i AR

FEIEHA LT LA A $]§ﬁ+5 z ”t};r,ﬁﬁ,lf_ -
RER-SEFT LB I I3RS ZBRY 2 LRk
22 TR oW SAE R EF AR A
MB A AR S ER ARY LA E K
AR A e TEBRET 2 RS &
ARG E A ERESAREY > F AP TGE L ATE 4
éﬁ?gﬁ@ﬁéﬁﬁ#%’ﬂuiﬁﬁﬁ@ﬁﬁ%xi
hz ek oo FR F AR TS A RAZERE TP 2
AT 0 3% E TR TR L e H AT IR T bR
*5*ﬁAEf‘ﬁﬁfhﬁﬁﬁhé%?ﬁfﬁﬁﬁiiﬁéﬁoﬂﬂ
ZREHA LG AR ST L MAER et 2 T
B2 ¥ 0 R TOVFGLE R A T X Bk d 4 'O~ AR

te P AR BB R TR R ?Aggg ,ﬁgﬂgﬂ—z—‘ e A B VE "IN
FEHCATIE AR o BARY 2 ERH IR 2T 2 A R Rl 2E

B B iﬁﬁﬁ@*ﬁﬂ PEARR T kR 7
T E AR T kR ﬂ4_%ﬁ%%é§gry
Ao AR 2 NG SR 2 T A Eﬁ—’_ﬁiﬂa » B OESTT
@ h 2 ks o om E FLAR A B-H ER G R v, 7 2
Fris A ’%’f‘i‘#ﬁv%@]l}a—:‘gs‘é = b fi%E % 4
oo HIRTEIT AR B f 2 l”%éﬂéiﬂ%%éiﬁ
e S G 5 N FEEE: & e P
S W@ FENL %%ﬁ%o@iﬂﬁﬁﬁn
2#127 9p Wz S pF s -H P AR S 2 KA+ A H S
FEFHELAFEZA > T LD 2 A BB IRE

HEBAS R R ZHAT A

—\\

i

b
i
mj



fi

A IE S o - A fEE Y
s B X M RIEMR S AT 2
MAFUPEH LB AT A
ooomE e AR B 2 LR
+ o A EERAE S R BE S
Ear ESELALE S R S d
&%ﬂ*%ﬁWﬂM“&%(iﬁié
FRZAEA S AITE RIFAHPLE R
EEAR T A KIE M A e B 2k T
5@@6%%@%1&%¥’%$§
1B @ g FlEts A F e k2
oo 2L XARETIER > mH -
RIS RERLELAFEZA 0 F
SN N Vil EaE]
VSR IJRI AR RS O i S

Lo LsPre

S EF - A7 URE R JEAREY SN e
- LBHAFLEF U R ATE KR
%’%%%é%i%aﬁ&w@:

Fn’

b%;ﬁ,;ﬁi~gﬁ TR
B °7§L"ﬁ C ERRtR S B ATER4 R
FRME 2 3w i R IR 0 2 F A
bk 2 @ r > k- A 2 AL g4
L& B M OJT R T W] A 2

* T' _Q ]l\;}fE ’4—’ ;I";?E —J[‘ z 4 :I‘r"zl% ’
L Aoiiasig R 2 ¥ X
®F o S RAR(S € A 2 BT E I

K= 22

' AL lF,—;.

La S NS Sab I EADLE NN 3

CRICRIEY S N
#1084 & 54 1 % 31015

B A2 T3k S 2%
E" 'kr’/«—*é’qs I: l_{—&

TIERE R kSR

LB A HE

2k

= 2P A0

R s N SR

£

?/I’S 2R ’/{«*\i#ﬂ/m_‘ (A

217 ) SR
]’ﬁ]'f | * &\%F{%ﬁﬁfl’g’—"
BOLA O ok
ATE G EET e B 2
e BOEEES A

U F N

) ’g\x’(

T

gl

15
=
<

7

I A KRR @ F IHHE
L

BT G
FHAZ 2 Fes e

B2FRL
£\ l%*"l‘ﬁfﬂji
ZfeAR R e

? 4?]@*5”'!1 £
Rl3% & & fhtk =
CPRAR L B
iﬁ@“”’r Je )
22/ AF R R

$i~&%ﬁ%iﬁﬁf(§$
TEF TR g FR) X



SN

L (Rl fAeid) » ) 4 gl » iy 75
LHFA a Hgd ¥ g H

AE P2 ER VA RIETERE (EE&ER ) B Tk
AR R R R R

AR PIERIBERLEAG P Y o o defF A AN
RS T HO R R AL RR Y

3T A REE G §e

NN SE S A A R

R S A

F a2 (F L e PR A MU RO AR A B 2 SR AR AR
W El

TESERIFHERTEZ S e 0 AR B 0 EGRA H
WHER ISR S 2 AR F B B AT A R
He S FM2 Wit e PIRHR AR L ATF AR A 0 £
EFEH P EEL 2 - ¢ 3L KL AR
FPEHGHEG AME LG IR S F T R 2 AR
ﬁﬂﬁ%ﬁﬁzyﬁyfﬁ’ifma Lkt p )
GRS S R YRR B S e
ﬂ%%-\ﬁﬁ+uﬁizi’@%iziwo

-]



1~

2~

BB el B R

5 20% % 198 23 ﬂg v o Hpd NGUYEN THAI NGUYEN 75

(s =B HIZ A B ARIIZED
1137 3lpBE aF 2
B A J)i R 2_ & Lﬂ:/}é\‘ l;l]ff-—- P FL"I7

v Al KA

P 14p g o

o PL R AT EZ

Moa B T2 R 215 % 1R FX’C—T‘J@ i

W’Vﬁé?*ﬁé&igéﬁw
* A 2o ET S AE;NQL' °

113& 77 31 Pigdae&rdliz s
F20E L ARATIIRE 7 5 - Jil
£ 5008 AT R & o
ﬂﬁi'lkﬁﬁ«’?fkﬁ% ST T B R
iz %19 %158 0 T3 s
JE M 10#E T 5 HpF o HALR
ERY RSP MﬁFJ K if A
L5 T WRS] B AL
3R AR 12867 14p 0
ER2EAT_ T e 2iE B oo f+_
AR Ao 112#6% 14p B &

is
R TpEawdigz 5% o é_f;{ﬁﬁ}ﬁ:'zﬁ‘}"lt‘ =)
3 /

R E S B S
Fla Pk EREH SRR @
A FYAZE NARAEHB T PAL

* %16

B )2k %

141% % 1

VAR ")g # 7

T_. T@2IEF, A
SERIR
AT T

NEEREN. -
Pk
T%Jﬁo



IHJ o
i

11377 31p B2k 42 %14 5380w 2 [ 7
ﬂ*“”bﬁﬁ*?—EW*iﬁiiﬂwwa’@i;

WL TAEB PR R TR TLAHER L2
» .

?@mgza Be2 ik R GME 0GR RE (TR AT R
FETAZEEFL{LE2TR T EL L F2 o Tk
ErYzz L BREFTRER 22T HE A

Ay o FATEERE S AZ AR 0 522

id
B a2 % LR (TLPEEE P FEE 2R
Pigitisxa 422 2T #\ﬁ&
ERIE BT BFET112£67

—_
41\\
)
3
~
%\
\y
N
»
S
DO
W *“\‘

2P RS - l% mpE - - % - 3
i%ﬁﬁ%@*ﬁ’é%ﬁAW R TIEMT . R AR
AL P EEAEE S > LG R RITZ R 2 8L
wl - AT AFE % BN - P BT R-RT

!
2ZPAAZE > ARG ES 0 k- BALE
DEEL CHEMBEAR D LR EBERFF T
B EAEL - (TR MEER G B3 AR T RN
Tt Fe g2 - B oo LA - FIEAEHBM G 0 RF
%%@F”??%4%%$W%”’QJ%%%&W&

?ﬁ%:<%w RS E I° 0 R 5 001F 2

B o - EUF B A R AT o R - TR

B4 — ﬁ,’i,mlf% 5 % T;TE'% TEECBCRA B o BRI R %?55?133,’():’2»\%%,

CASS



SN

S ERY T SE I S

) R RANFI L LR FETHB R R g
BTG gfgfgéjﬁ » X RIE % 300E % 278 2 A

CERNE D LAl P

£ TR A2 FEE ztkz{ F A2 ﬁi—?ﬁﬁd‘% FEA s

 RIEHEBE Y o B EFHRMA PR Z R F 0 0

AREGRL 2 T A AT PhaTEZ 3 0 B [ HEA

FOEEr i B evgn)e B A iﬁ Roa g AR AR T

it g £EATER (TR) 1459,9507~ > A3

BT B @kt - f E’thaﬁ ) &PEL»T*~”FF«~— = e

N—
>~ Wi

7 EREFEL ’?ffﬁiﬁf R S IR o h S g
B B FEERRE ~ REEGARE 2 ERR s a2

#FE 2 A %’%’*'%Araixifr» Fiaf 33 F - o

o R AU R L2 e £ RS RLITE
B (LR EBRERNNT E0TF HEI2 % > HEXE
BT HRINZE R 0 RE R Eh ) £ 247
FARE)

CEAEF2EF2IE AR Tie s el A D pd 2 BT
AR HpE R o HEkamd ez TAZ R
SEL ORI EG] I A fes B EAT > RiLfes A2
EAE R R A 2 R ek > B fh i ;o2
B () 0 EPRERPBEEG MR EmEr P T
i %U'JE%;%J c MR T FREEY o W EAEZ VR
PR NATEG TS - BR Y ATEL AR AT A3
Kol o

(=) TFAZHEPPH B EEG 2] FBF s SRt R
HoOTAE 2 BT A T L R T AT Y

2 ERP S PR AR A AL A LR

2wk @A AR P H38IEL 2% 29

7}3 M o BRIISET?3Ip BT F &P 42007
2R FE R0 R AR T 196 ~ 5200



=
% o

—
v i

Z2_% 5 g2 Ea‘,fn
T2

Z_ AT

178

] j= B A7 18

P A
BB RELIFA2L M B
te 22 148 9,950~ > gz A o 2y

J5 2 ARE»PERFLAE

BT Jeie R

CE R A R EEBHE F20E R

ai%ak’p@wzﬁ’
R ik

£ 4E G R B R B R

A R IBIEZ2H2IEHRT > A S T A LT o

au:gﬁ?[géjaf? ﬂa%f#z&ﬂ i ebz (7L Aeuphd 3;
S NP i S N R B A
zﬁw’%ﬁﬁvwa»*4(&ﬁuﬂamﬁa

FTEERRRA - EID

!B 62TBRA - B0 R L F BOUGRAAL 3 &
B) o r REPNERFTH

ﬁ%%@%*ﬁ%?ﬁW’
ok B eiriE
é”f.‘éﬁa?e@ﬁm;’f
%%@ﬁﬁ%m
TRt e BRI E T

2
i

e
3

RIS A
LS Pl
“z: )g’L[-}« 7

22 %299

’ﬁgﬁﬁ%&’\’% A

‘\i\\

AL & P ﬁ*
7N ;/;E _,-E'? = ’fé”}i{%\ \z:\.} g%
Ao A2 o B AR ik 2 7

AOET PN AT 0 p R KGREE

AER AR E 7 PER

AP ERAEB o

FIFA AT A ey FRE BB R R LR

RS [N W SVE R =Sk & S PE S NES <) A
e e

v e EY 23] 113 = 12 3 16 p

L0

M| 23 oo > AR | SEHRE R

| (574
)
1| mid |8 BB A e 1122127 9] 459986




(\ER)

P
18FF224 3F

o

i 4y 7 A
it

112£12% 9
2
18FF24 4 3F

4359983

E4 ™)

y 42

& 4p T 3 1T
R4 F AR
FFE R A R > @

fﬁ#F]T‘F N £ A

112£12% 9
p
18FF24 4 3F

439981

4™

N

&

-
[ =

=)

I

Iy

4

=<

<

\4

3R

N

A

T

S

NS

-
Iy

q N

=

o

Ol =

(w. —51

m‘.
= NS

[
P

I

<
W
oo B F

AodE 5

I

=
=

At
AN

Y

)ﬂ

ETTRS
(]

-

(TR
N

(s
=

4
2

ly
—
N
\: N
"

»
»

S
P
N

T
X
w
G

e

A
ks

Z
S

&«
"}
—ﬂuh
—
N,
[e]

{

C AL R B e A2

% %339 ik
BFEZ ARG 0 MRERRARRAAL NS 2
Bb E LT 4B RS ik AR 505 R
CREP: S BE R L F N N A R
FPE e

W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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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6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游世安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2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游世安幫助犯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游世安可預見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之用，並作為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仍不違背其本意，竟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2月9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將其所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與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人，以做為從事財產犯罪、逃避偵查機關查緝之工具。嗣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游世安郵局帳戶之資料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欺附表所示之人，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將附表所示之款項匯入郵局帳戶，嗣上開款項入帳後，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旋將該些款項提領完畢，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集團詐欺取財，並掩飾、隱匿該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
二、案經陳佳欣訴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戴湘耘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院以下所引用被告游世安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均未對於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37頁，本院卷第53頁至第58頁），而視為同意該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該等證據均具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本院復於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及被告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游世安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洗錢、幫助詐欺取財等犯行，辯稱：我沒有把金融帳戶交給任何人，我的金融帳戶是遺失云云。經查：
（一）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分別遭本案詐欺集團以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騙，而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附表所示之金額至被告名下郵局帳戶，隨即遭提領一空等情，業據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分別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偵字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65頁至第67頁），復有被告名下郵局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戴湘耘匯款紀錄及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陳佳欣之匯款紀錄及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件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35頁至第43頁、第51頁至第53頁、第73頁至第77頁），是被告名下之郵局帳戶確已作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詐欺取財匯入、提領或匯出贓款所用，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洵堪認定。
（二）按不法詐欺人士為避免自金融帳戶之來源回溯追查其身分，乃使用他人金融帳戶供被害人匯款及取贓，則渠等對於金融帳戶所有人發現存摺及提款卡遺失或遭竊時，均會向警方報案，並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當知之甚稔，不法詐欺人士既有意利用他人金融帳戶作為詐騙工具，當無選擇一隨時可能遭真正存款戶掛失而無法使用之金融帳戶之可能。輔以現今社會上，確實存有不少為貪圖小利而出售自己金融帳戶或提款卡供他人使用之人，是不法詐欺人士僅需支付少許金錢，即可取得可完全操控而無虞遭掛失風險之他人金融帳戶或提款卡，實無明知係他人所遺失或遭竊之金融帳戶或提款卡，仍以之供作詐得款項匯入之用之必要。否則，若在其行騙後未及提領該金融帳戶內之贓款前，該金融帳戶即遭掛失停用、甚或所詐款項逕遭帳戶所有人自行提領，豈非無法遂行詐欺取財之目的。是不法詐欺人士絕無將涉及詐騙成否之關鍵置於如此不確定境地之可能，必定於確認渠等欲指示受騙被害人匯入款項之帳戶確屬渠等所能完全管領後，始會將該等帳戶用以匯入詐欺所得款項。查被告之郵局帳戶於告訴人陳佳欣遭詐騙於112年12月9日晚上6時22分許，匯款4萬9986元之前，餘額僅剩9元，而嗣後匯入被告之郵局帳戶之款項，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或轉出，有被告名下郵局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35頁至第43頁），依此，足徵詐欺集團成員對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行騙，指示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後逕行取款，已確知被告之郵局銀行帳戶並未辦理掛失，且處於可使用之狀態。而若非被告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告知他人，詐騙集團份子豈能輕易自該帳戶內提領金錢使用。堪認該詐欺集團成員非但已取得被告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更且已知悉正確之提款卡之密碼，始能於贓款匯入後，得迅速以提款卡鍵入正確密碼提領。顯見被告確於112年12月9日前之某時，將其上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交付予某真實姓名不詳之人，並告知正確之提款卡密碼，以利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該提款卡提領。
（三）查郵局帳戶，一般人極易申請取得，個人之存款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又關係該帳戶款項之存取，如非極為信任之親友有迫切使用之必要外，本可自行至郵局開立帳戶使用，而無向他人借用帳戶使用之必要；個人帳戶之提款卡，亦無任意出借、交付或將帳戶提款卡密碼告知予非熟識者之理。被告具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從事物流工作，此據其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偵字卷第21頁），顯為智慮成熟之成年人，而近年來詐欺犯罪集團利用人頭金融帳戶以詐騙被害人從事財產犯罪之違法行為屢見不鮮，如提供金融帳戶予不認識之人使用，將成為他人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而有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之可能，自難諉為不知，亦非全然無可預見，詎其仍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予某真實姓名不詳之人，容任他人隨意使用該帳戶而將其帳戶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被告主觀上顯有縱有人以其郵局帳戶實施詐欺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至為明確。
（四）次按洗錢防制法所謂之洗錢，依同法第2條規定，係指：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者而言。再者，金融帳戶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大上字第310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又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據此，如行為人於提供帳戶資料予對方時，依其本身之智識能力、社會經驗、與對方互動之過程等情狀，已預見其所提供之帳戶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等非法用途、提領詐欺犯罪所得使用之可能性甚高，且對方提領款項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心存僥倖而將該等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自仍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五）依上所述，足證被告對於提供其郵局帳戶資料將可能供他人作為從事詐欺等財產犯罪及洗錢之不法目的使用，已有合理之預期，仍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予某真實姓名不詳之人，容任他人隨意使用該帳戶，雖未見其有何參與詐欺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之行為，或於事後分得款項之積極證據，而無從認屬本案詐欺取財犯罪之共同正犯，然其提供郵局帳戶資料予他人之際，既已容任他人作為匯入、提領、匯出金錢使用，該行為已足彰顯其有幫助該他人實行包含詐欺取財在內等不法財產犯罪之不確定故意。而該收受被告所提供郵局帳戶資料之人，果與同夥利用以之作為向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詐欺取財之提領款項、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而難以追查，足認被告對於其提供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他人將可自由使用該帳戶，並將之供作包含詐欺等不法行為所得款項提領，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一情，已有預見，被告主觀上顯有縱有人以其交付之郵局帳戶實施詐欺犯罪及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至為明確，是被告自應負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刑責甚明。被告空言辯稱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係遺失云云，顯屬虛妄之詞。
（六）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顯為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確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未必故意，而提供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NGUYEN THAI NGUYEN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分別於民國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適用法律原則，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
　 1、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2、有關自白減刑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3、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之「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可知該條項規定並非法定刑變更，而為宣告刑之限制，即所謂處斷刑；係針對法定刑加重、減輕之後，所形成法院可以處斷的刑度範圍。
　 4、經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二）核被告游世安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犯一般洗錢罪。
（三）按刑法上之接續犯，就各個單獨之犯罪行為分別以觀，雖似各自獨立之行為，惟因其係出於單一之犯意，故法律上仍就全部之犯罪行為給予一次之評價，而屬單一一罪。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陳佳欣施行詐術，使其接續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各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向同一被害人實施犯罪，係出於同一目的、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各應視一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就上開部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以一幫助詐欺取財行為，使詐騙集團得以利用被告本案金融帳戶，分別對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詐欺取財，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以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以一行為犯幫助一般洗錢罪及幫助詐欺取財罪，應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
（四）被告係基於幫助之意思，參與詐欺取財犯罪及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將金融帳戶提供予他人，使詐騙集團得以利用，助長詐騙財產犯罪之風氣，且亦因被告之行為，掩飾了犯罪所得之去向，進而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詐騙犯罪人之真實身分，造成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受騙，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4萬9,950元，所為實非可取；而被告一再否認犯行，顯見就其所為之本案犯行，毫無悔悟之心，複衡諸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與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犯罪所生之損害、且未賠償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之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被告所犯為最重本刑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縱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依法仍不得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按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一）次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經查，本案告訴人2人遭詐騙而匯入被告帳戶之14萬9,950元，屬洗錢之財產，惟考量被告就洗錢之財產並無事實上處分權，倘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參酌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二）末按幫助犯僅對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加以助力，並無共同犯罪之意思，自不適用責任共同原則，對於正犯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無庸為沒收之宣告（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6278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69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卷內證據資料，無法證明被告將金融帳戶提供詐騙集團使用時受有報酬，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本件詐騙集團正犯詐得款項後有分配予被告，是尚不能認被告因詐騙集團所為詐欺取財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自無從就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之不法所得併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並經檢察官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　騙　方　式

		匯款時間

		詐騙金額
（新臺幣）



		1

		陳佳欣

		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陳佳欣佯稱：賣貨便賣場無法下單，須依指示操作等語，致告訴人陳佳欣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入金錢

		112年12月9日
18時22分許

		4萬9986元



		


		


		


		112年12月9日
18時24分許

		4萬9983元



		2

		戴湘耘

		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戴湘耘佯稱：賣貨便賣場無法下單，須依指示操作等語，致告訴人戴湘耘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入金錢

		112年12月9日
18時24分許

		4萬9981元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6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游世安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

度偵字第232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游世安幫助犯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游世安可預見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他人使用

    ，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之用，並作為掩飾、隱匿犯罪

    所得之工具，仍不違背其本意，竟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

    洗錢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2月9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以不

    詳方式，將其所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與真實

    姓名年籍不詳之人，以做為從事財產犯罪、逃避偵查機關查緝

    之工具。嗣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取得

    上開游世安郵局帳戶之資料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欺附表所

    示之人，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

    將附表所示之款項匯入郵局帳戶，嗣上開款項入帳後，不詳

    詐欺集團成員旋將該些款項提領完畢，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

    集團詐欺取財，並掩飾、隱匿該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

二、案經陳佳欣訴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戴湘耘訴由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

    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院以下所引用被告游世安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

    官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均未對於其證據能

    力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37頁，本院卷第53頁至第58頁），

    而視為同意該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

    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

    該等證據均具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

    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本院復於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及被告充分表

    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游世安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洗錢、幫助詐欺取財等犯

    行，辯稱：我沒有把金融帳戶交給任何人，我的金融帳戶是

    遺失云云。經查：

（一）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分別遭本案詐欺集團以附表所示之

      詐騙方式詐騙，而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

      ，匯款附表所示之金額至被告名下郵局帳戶，隨即遭提領

      一空等情，業據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分別於警詢時證述

      明確（見偵字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65頁至第67頁），復

      有被告名下郵局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戴湘耘匯款紀

      錄及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陳佳欣之匯款紀

      錄及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件在卷可佐（見

      偵字卷第35頁至第43頁、第51頁至第53頁、第73頁至第77

      頁），是被告名下之郵局帳戶確已作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向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詐欺取財匯入、提領或匯出贓款

      所用，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洵堪認定。

（二）按不法詐欺人士為避免自金融帳戶之來源回溯追查其身分

      ，乃使用他人金融帳戶供被害人匯款及取贓，則渠等對於

      金融帳戶所有人發現存摺及提款卡遺失或遭竊時，均會向

      警方報案，並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當知之甚稔，不

      法詐欺人士既有意利用他人金融帳戶作為詐騙工具，當無

      選擇一隨時可能遭真正存款戶掛失而無法使用之金融帳戶

      之可能。輔以現今社會上，確實存有不少為貪圖小利而出

      售自己金融帳戶或提款卡供他人使用之人，是不法詐欺人

      士僅需支付少許金錢，即可取得可完全操控而無虞遭掛失

      風險之他人金融帳戶或提款卡，實無明知係他人所遺失或

      遭竊之金融帳戶或提款卡，仍以之供作詐得款項匯入之用

      之必要。否則，若在其行騙後未及提領該金融帳戶內之贓

      款前，該金融帳戶即遭掛失停用、甚或所詐款項逕遭帳戶

      所有人自行提領，豈非無法遂行詐欺取財之目的。是不法

      詐欺人士絕無將涉及詐騙成否之關鍵置於如此不確定境地

      之可能，必定於確認渠等欲指示受騙被害人匯入款項之帳

      戶確屬渠等所能完全管領後，始會將該等帳戶用以匯入詐

      欺所得款項。查被告之郵局帳戶於告訴人陳佳欣遭詐騙於

      112年12月9日晚上6時22分許，匯款4萬9986元之前，餘額

      僅剩9元，而嗣後匯入被告之郵局帳戶之款項，旋遭詐欺

      集團成員提領或轉出，有被告名下郵局帳戶之開戶基本資

      料、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35頁至第43頁），依

      此，足徵詐欺集團成員對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行騙，指

      示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後逕行取款

      ，已確知被告之郵局銀行帳戶並未辦理掛失，且處於可使

      用之狀態。而若非被告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告知

      他人，詐騙集團份子豈能輕易自該帳戶內提領金錢使用。

      堪認該詐欺集團成員非但已取得被告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

      ，更且已知悉正確之提款卡之密碼，始能於贓款匯入後，

      得迅速以提款卡鍵入正確密碼提領。顯見被告確於112年1

      2月9日前之某時，將其上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交付予某真

      實姓名不詳之人，並告知正確之提款卡密碼，以利詐欺集

      團成員使用該提款卡提領。

（三）查郵局帳戶，一般人極易申請取得，個人之存款帳戶之提

      款卡、密碼，又關係該帳戶款項之存取，如非極為信任之

      親友有迫切使用之必要外，本可自行至郵局開立帳戶使用

      ，而無向他人借用帳戶使用之必要；個人帳戶之提款卡，

      亦無任意出借、交付或將帳戶提款卡密碼告知予非熟識者

      之理。被告具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從事物流工作，此據

      其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偵字卷第21頁），顯為智慮成熟

      之成年人，而近年來詐欺犯罪集團利用人頭金融帳戶以詐

      騙被害人從事財產犯罪之違法行為屢見不鮮，如提供金融

      帳戶予不認識之人使用，將成為他人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

      ，而有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之可能，自難諉為不知，亦

      非全然無可預見，詎其仍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

      付予某真實姓名不詳之人，容任他人隨意使用該帳戶而將

      其帳戶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被告主觀上顯有縱有人以其

      郵局帳戶實施詐欺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至為

      明確。

（四）次按洗錢防制法所謂之洗錢，依同法第2條規定，係指：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

      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

      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

      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者而

      言。再者，金融帳戶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

      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

      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

      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

      ，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

      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

      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

      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

      ，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最高法

      院108年度台大上字第310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又刑

      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

      （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

      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

      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據此，如行為人於提

      供帳戶資料予對方時，依其本身之智識能力、社會經驗、

      與對方互動之過程等情狀，已預見其所提供之帳戶被用來

      作為詐欺取財等非法用途、提領詐欺犯罪所得使用之可能

      性甚高，且對方提領款項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

      訴、處罰之效果，仍心存僥倖而將該等金融機構帳戶資料

      提供他人使用，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

      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

      ，自仍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五）依上所述，足證被告對於提供其郵局帳戶資料將可能供他

      人作為從事詐欺等財產犯罪及洗錢之不法目的使用，已有

      合理之預期，仍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予某真

      實姓名不詳之人，容任他人隨意使用該帳戶，雖未見其有

      何參與詐欺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之行為，或於事後分得

      款項之積極證據，而無從認屬本案詐欺取財犯罪之共同正

      犯，然其提供郵局帳戶資料予他人之際，既已容任他人作

      為匯入、提領、匯出金錢使用，該行為已足彰顯其有幫助

      該他人實行包含詐欺取財在內等不法財產犯罪之不確定故

      意。而該收受被告所提供郵局帳戶資料之人，果與同夥利

      用以之作為向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詐欺取財之提領款項

      、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而難以追查，足認被告對於

      其提供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他人將可自由使用該帳

      戶，並將之供作包含詐欺等不法行為所得款項提領，及隱

      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一情，已有預見，被告主觀上

      顯有縱有人以其交付之郵局帳戶實施詐欺犯罪及洗錢，亦

      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至為明確，是被告自應負幫助

      他人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刑責甚明。被告空言辯稱其郵

      局帳戶之提款卡係遺失云云，顯屬虛妄之詞。

（六）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顯為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

      案事證明確，被告確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未必

      故意，而提供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予詐騙集團成員

      使用，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NGUYEN THAI NGUYEN行為後

      ，洗錢防制法分別於民國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

      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

      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

      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適用法律原則，

      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

      同之新、舊法。

　 1、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

      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

      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

      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2、有關自白減刑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

      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

      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

      ，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

      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

      ，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

      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

　 3、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之「不

      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

      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

      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

      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

      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

      ，可知該條項規定並非法定刑變更，而為宣告刑之限制，

      即所謂處斷刑；係針對法定刑加重、減輕之後，所形成法

      院可以處斷的刑度範圍。

　 4、經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及裁

      判時法，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並未較有

      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112年6月

      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二）核被告游世安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

      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犯一般洗錢罪。

（三）按刑法上之接續犯，就各個單獨之犯罪行為分別以觀，雖

      似各自獨立之行為，惟因其係出於單一之犯意，故法律上

      仍就全部之犯罪行為給予一次之評價，而屬單一一罪。查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陳佳欣施行詐術，使其接續

      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各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

      向同一被害人實施犯罪，係出於同一目的、侵害同一被害

      人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

      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各應視一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就上開部分，

      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以一幫助詐欺取財行為，使詐

      騙集團得以利用被告本案金融帳戶，分別對告訴人陳佳欣

      、戴湘耘詐欺取財，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

      定，從一重以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以一行為犯幫助

      一般洗錢罪及幫助詐欺取財罪，應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

      犯規定，從一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

（四）被告係基於幫助之意思，參與詐欺取財犯罪及洗錢罪構成

      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

      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將金融帳戶提供予他

      人，使詐騙集團得以利用，助長詐騙財產犯罪之風氣，且

      亦因被告之行為，掩飾了犯罪所得之去向，進而使執法人

      員難以追查詐騙犯罪人之真實身分，造成告訴人陳佳欣、

      戴湘耘受騙，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4萬9,950元，所為

      實非可取；而被告一再否認犯行，顯見就其所為之本案犯

      行，毫無悔悟之心，複衡諸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

      、品行與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犯罪所生之損

      害、且未賠償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之損害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被告所犯為最重本刑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縱受6個月

      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依法仍不得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三、按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

    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

    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

    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

    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

    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先予

    敘明。

（一）次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

      者，亦適用之；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

      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

      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

      有明文。再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

      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

      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經查，本案告訴人2人遭詐騙而匯入被告

      帳戶之14萬9,950元，屬洗錢之財產，惟考量被告就洗錢

      之財產並無事實上處分權，倘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

      1項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參酌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

      原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二）末按幫助犯僅對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加以助力，並無

      共同犯罪之意思，自不適用責任共同原則，對於正犯所有

      因犯罪所得之物，無庸為沒收之宣告（最高法院86年度台

      上字第6278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694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依卷內證據資料，無法證明被告將金融帳戶提供詐

      騙集團使用時受有報酬，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本件詐騙

      集團正犯詐得款項後有分配予被告，是尚不能認被告因詐

      騙集團所為詐欺取財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自無從就詐騙

      集團成員取得之不法所得併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並經檢察官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　騙　方　式 匯款時間 詐騙金額 （新臺幣） 1 陳佳欣 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陳佳欣佯稱：賣貨便賣場無法下單，須依指示操作等語，致告訴人陳佳欣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入金錢 112年12月9日 18時22分許 4萬9986元    112年12月9日 18時24分許 4萬9983元 2 戴湘耘 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戴湘耘佯稱：賣貨便賣場無法下單，須依指示操作等語，致告訴人戴湘耘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入金錢 112年12月9日 18時24分許 4萬9981元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6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游世安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2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游世安幫助犯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游世安可預見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之用，並作為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仍不違背其本意，竟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2月9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將其所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與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人，以做為從事財產犯罪、逃避偵查機關查緝之工具。嗣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游世安郵局帳戶之資料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欺附表所示之人，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將附表所示之款項匯入郵局帳戶，嗣上開款項入帳後，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旋將該些款項提領完畢，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集團詐欺取財，並掩飾、隱匿該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
二、案經陳佳欣訴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戴湘耘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院以下所引用被告游世安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均未對於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37頁，本院卷第53頁至第58頁），而視為同意該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該等證據均具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本院復於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及被告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游世安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洗錢、幫助詐欺取財等犯行，辯稱：我沒有把金融帳戶交給任何人，我的金融帳戶是遺失云云。經查：
（一）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分別遭本案詐欺集團以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騙，而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附表所示之金額至被告名下郵局帳戶，隨即遭提領一空等情，業據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分別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偵字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65頁至第67頁），復有被告名下郵局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戴湘耘匯款紀錄及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陳佳欣之匯款紀錄及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件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35頁至第43頁、第51頁至第53頁、第73頁至第77頁），是被告名下之郵局帳戶確已作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詐欺取財匯入、提領或匯出贓款所用，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洵堪認定。
（二）按不法詐欺人士為避免自金融帳戶之來源回溯追查其身分，乃使用他人金融帳戶供被害人匯款及取贓，則渠等對於金融帳戶所有人發現存摺及提款卡遺失或遭竊時，均會向警方報案，並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當知之甚稔，不法詐欺人士既有意利用他人金融帳戶作為詐騙工具，當無選擇一隨時可能遭真正存款戶掛失而無法使用之金融帳戶之可能。輔以現今社會上，確實存有不少為貪圖小利而出售自己金融帳戶或提款卡供他人使用之人，是不法詐欺人士僅需支付少許金錢，即可取得可完全操控而無虞遭掛失風險之他人金融帳戶或提款卡，實無明知係他人所遺失或遭竊之金融帳戶或提款卡，仍以之供作詐得款項匯入之用之必要。否則，若在其行騙後未及提領該金融帳戶內之贓款前，該金融帳戶即遭掛失停用、甚或所詐款項逕遭帳戶所有人自行提領，豈非無法遂行詐欺取財之目的。是不法詐欺人士絕無將涉及詐騙成否之關鍵置於如此不確定境地之可能，必定於確認渠等欲指示受騙被害人匯入款項之帳戶確屬渠等所能完全管領後，始會將該等帳戶用以匯入詐欺所得款項。查被告之郵局帳戶於告訴人陳佳欣遭詐騙於112年12月9日晚上6時22分許，匯款4萬9986元之前，餘額僅剩9元，而嗣後匯入被告之郵局帳戶之款項，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或轉出，有被告名下郵局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35頁至第43頁），依此，足徵詐欺集團成員對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行騙，指示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後逕行取款，已確知被告之郵局銀行帳戶並未辦理掛失，且處於可使用之狀態。而若非被告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告知他人，詐騙集團份子豈能輕易自該帳戶內提領金錢使用。堪認該詐欺集團成員非但已取得被告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更且已知悉正確之提款卡之密碼，始能於贓款匯入後，得迅速以提款卡鍵入正確密碼提領。顯見被告確於112年12月9日前之某時，將其上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交付予某真實姓名不詳之人，並告知正確之提款卡密碼，以利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該提款卡提領。
（三）查郵局帳戶，一般人極易申請取得，個人之存款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又關係該帳戶款項之存取，如非極為信任之親友有迫切使用之必要外，本可自行至郵局開立帳戶使用，而無向他人借用帳戶使用之必要；個人帳戶之提款卡，亦無任意出借、交付或將帳戶提款卡密碼告知予非熟識者之理。被告具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從事物流工作，此據其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偵字卷第21頁），顯為智慮成熟之成年人，而近年來詐欺犯罪集團利用人頭金融帳戶以詐騙被害人從事財產犯罪之違法行為屢見不鮮，如提供金融帳戶予不認識之人使用，將成為他人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而有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之可能，自難諉為不知，亦非全然無可預見，詎其仍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予某真實姓名不詳之人，容任他人隨意使用該帳戶而將其帳戶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被告主觀上顯有縱有人以其郵局帳戶實施詐欺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至為明確。
（四）次按洗錢防制法所謂之洗錢，依同法第2條規定，係指：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者而言。再者，金融帳戶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大上字第310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又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據此，如行為人於提供帳戶資料予對方時，依其本身之智識能力、社會經驗、與對方互動之過程等情狀，已預見其所提供之帳戶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等非法用途、提領詐欺犯罪所得使用之可能性甚高，且對方提領款項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心存僥倖而將該等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自仍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五）依上所述，足證被告對於提供其郵局帳戶資料將可能供他人作為從事詐欺等財產犯罪及洗錢之不法目的使用，已有合理之預期，仍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予某真實姓名不詳之人，容任他人隨意使用該帳戶，雖未見其有何參與詐欺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之行為，或於事後分得款項之積極證據，而無從認屬本案詐欺取財犯罪之共同正犯，然其提供郵局帳戶資料予他人之際，既已容任他人作為匯入、提領、匯出金錢使用，該行為已足彰顯其有幫助該他人實行包含詐欺取財在內等不法財產犯罪之不確定故意。而該收受被告所提供郵局帳戶資料之人，果與同夥利用以之作為向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詐欺取財之提領款項、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而難以追查，足認被告對於其提供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他人將可自由使用該帳戶，並將之供作包含詐欺等不法行為所得款項提領，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一情，已有預見，被告主觀上顯有縱有人以其交付之郵局帳戶實施詐欺犯罪及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至為明確，是被告自應負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刑責甚明。被告空言辯稱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係遺失云云，顯屬虛妄之詞。
（六）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顯為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確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未必故意，而提供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NGUYEN THAI NGUYEN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分別於民國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適用法律原則，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
　 1、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2、有關自白減刑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3、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之「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可知該條項規定並非法定刑變更，而為宣告刑之限制，即所謂處斷刑；係針對法定刑加重、減輕之後，所形成法院可以處斷的刑度範圍。
　 4、經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二）核被告游世安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犯一般洗錢罪。
（三）按刑法上之接續犯，就各個單獨之犯罪行為分別以觀，雖似各自獨立之行為，惟因其係出於單一之犯意，故法律上仍就全部之犯罪行為給予一次之評價，而屬單一一罪。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陳佳欣施行詐術，使其接續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各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向同一被害人實施犯罪，係出於同一目的、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各應視一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就上開部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以一幫助詐欺取財行為，使詐騙集團得以利用被告本案金融帳戶，分別對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詐欺取財，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以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以一行為犯幫助一般洗錢罪及幫助詐欺取財罪，應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
（四）被告係基於幫助之意思，參與詐欺取財犯罪及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將金融帳戶提供予他人，使詐騙集團得以利用，助長詐騙財產犯罪之風氣，且亦因被告之行為，掩飾了犯罪所得之去向，進而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詐騙犯罪人之真實身分，造成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受騙，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4萬9,950元，所為實非可取；而被告一再否認犯行，顯見就其所為之本案犯行，毫無悔悟之心，複衡諸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與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犯罪所生之損害、且未賠償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之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被告所犯為最重本刑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縱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依法仍不得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按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一）次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經查，本案告訴人2人遭詐騙而匯入被告帳戶之14萬9,950元，屬洗錢之財產，惟考量被告就洗錢之財產並無事實上處分權，倘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參酌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二）末按幫助犯僅對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加以助力，並無共同犯罪之意思，自不適用責任共同原則，對於正犯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無庸為沒收之宣告（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6278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69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卷內證據資料，無法證明被告將金融帳戶提供詐騙集團使用時受有報酬，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本件詐騙集團正犯詐得款項後有分配予被告，是尚不能認被告因詐騙集團所為詐欺取財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自無從就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之不法所得併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並經檢察官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　騙　方　式

		匯款時間

		詐騙金額
（新臺幣）



		1

		陳佳欣

		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陳佳欣佯稱：賣貨便賣場無法下單，須依指示操作等語，致告訴人陳佳欣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入金錢

		112年12月9日
18時22分許

		4萬9986元



		


		


		


		112年12月9日
18時24分許

		4萬9983元



		2

		戴湘耘

		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戴湘耘佯稱：賣貨便賣場無法下單，須依指示操作等語，致告訴人戴湘耘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入金錢

		112年12月9日
18時24分許

		4萬9981元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6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游世安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2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游世安幫助犯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游世安可預見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之用，並作為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仍不違背其本意，竟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2月9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將其所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與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人，以做為從事財產犯罪、逃避偵查機關查緝之工具。嗣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游世安郵局帳戶之資料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欺附表所示之人，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將附表所示之款項匯入郵局帳戶，嗣上開款項入帳後，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旋將該些款項提領完畢，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集團詐欺取財，並掩飾、隱匿該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

二、案經陳佳欣訴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戴湘耘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院以下所引用被告游世安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均未對於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37頁，本院卷第53頁至第58頁），而視為同意該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該等證據均具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本院復於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及被告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游世安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洗錢、幫助詐欺取財等犯行，辯稱：我沒有把金融帳戶交給任何人，我的金融帳戶是遺失云云。經查：

（一）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分別遭本案詐欺集團以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騙，而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附表所示之金額至被告名下郵局帳戶，隨即遭提領一空等情，業據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分別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偵字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65頁至第67頁），復有被告名下郵局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戴湘耘匯款紀錄及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陳佳欣之匯款紀錄及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件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35頁至第43頁、第51頁至第53頁、第73頁至第77頁），是被告名下之郵局帳戶確已作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詐欺取財匯入、提領或匯出贓款所用，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洵堪認定。

（二）按不法詐欺人士為避免自金融帳戶之來源回溯追查其身分，乃使用他人金融帳戶供被害人匯款及取贓，則渠等對於金融帳戶所有人發現存摺及提款卡遺失或遭竊時，均會向警方報案，並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當知之甚稔，不法詐欺人士既有意利用他人金融帳戶作為詐騙工具，當無選擇一隨時可能遭真正存款戶掛失而無法使用之金融帳戶之可能。輔以現今社會上，確實存有不少為貪圖小利而出售自己金融帳戶或提款卡供他人使用之人，是不法詐欺人士僅需支付少許金錢，即可取得可完全操控而無虞遭掛失風險之他人金融帳戶或提款卡，實無明知係他人所遺失或遭竊之金融帳戶或提款卡，仍以之供作詐得款項匯入之用之必要。否則，若在其行騙後未及提領該金融帳戶內之贓款前，該金融帳戶即遭掛失停用、甚或所詐款項逕遭帳戶所有人自行提領，豈非無法遂行詐欺取財之目的。是不法詐欺人士絕無將涉及詐騙成否之關鍵置於如此不確定境地之可能，必定於確認渠等欲指示受騙被害人匯入款項之帳戶確屬渠等所能完全管領後，始會將該等帳戶用以匯入詐欺所得款項。查被告之郵局帳戶於告訴人陳佳欣遭詐騙於112年12月9日晚上6時22分許，匯款4萬9986元之前，餘額僅剩9元，而嗣後匯入被告之郵局帳戶之款項，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或轉出，有被告名下郵局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35頁至第43頁），依此，足徵詐欺集團成員對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行騙，指示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後逕行取款，已確知被告之郵局銀行帳戶並未辦理掛失，且處於可使用之狀態。而若非被告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告知他人，詐騙集團份子豈能輕易自該帳戶內提領金錢使用。堪認該詐欺集團成員非但已取得被告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更且已知悉正確之提款卡之密碼，始能於贓款匯入後，得迅速以提款卡鍵入正確密碼提領。顯見被告確於112年12月9日前之某時，將其上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交付予某真實姓名不詳之人，並告知正確之提款卡密碼，以利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該提款卡提領。

（三）查郵局帳戶，一般人極易申請取得，個人之存款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又關係該帳戶款項之存取，如非極為信任之親友有迫切使用之必要外，本可自行至郵局開立帳戶使用，而無向他人借用帳戶使用之必要；個人帳戶之提款卡，亦無任意出借、交付或將帳戶提款卡密碼告知予非熟識者之理。被告具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從事物流工作，此據其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偵字卷第21頁），顯為智慮成熟之成年人，而近年來詐欺犯罪集團利用人頭金融帳戶以詐騙被害人從事財產犯罪之違法行為屢見不鮮，如提供金融帳戶予不認識之人使用，將成為他人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而有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之可能，自難諉為不知，亦非全然無可預見，詎其仍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予某真實姓名不詳之人，容任他人隨意使用該帳戶而將其帳戶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被告主觀上顯有縱有人以其郵局帳戶實施詐欺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至為明確。

（四）次按洗錢防制法所謂之洗錢，依同法第2條規定，係指：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者而言。再者，金融帳戶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大上字第310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又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據此，如行為人於提供帳戶資料予對方時，依其本身之智識能力、社會經驗、與對方互動之過程等情狀，已預見其所提供之帳戶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等非法用途、提領詐欺犯罪所得使用之可能性甚高，且對方提領款項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心存僥倖而將該等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自仍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五）依上所述，足證被告對於提供其郵局帳戶資料將可能供他人作為從事詐欺等財產犯罪及洗錢之不法目的使用，已有合理之預期，仍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予某真實姓名不詳之人，容任他人隨意使用該帳戶，雖未見其有何參與詐欺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之行為，或於事後分得款項之積極證據，而無從認屬本案詐欺取財犯罪之共同正犯，然其提供郵局帳戶資料予他人之際，既已容任他人作為匯入、提領、匯出金錢使用，該行為已足彰顯其有幫助該他人實行包含詐欺取財在內等不法財產犯罪之不確定故意。而該收受被告所提供郵局帳戶資料之人，果與同夥利用以之作為向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詐欺取財之提領款項、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而難以追查，足認被告對於其提供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他人將可自由使用該帳戶，並將之供作包含詐欺等不法行為所得款項提領，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一情，已有預見，被告主觀上顯有縱有人以其交付之郵局帳戶實施詐欺犯罪及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至為明確，是被告自應負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刑責甚明。被告空言辯稱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係遺失云云，顯屬虛妄之詞。

（六）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顯為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確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未必故意，而提供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NGUYEN THAI NGUYEN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分別於民國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適用法律原則，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

　 1、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2、有關自白減刑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3、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之「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可知該條項規定並非法定刑變更，而為宣告刑之限制，即所謂處斷刑；係針對法定刑加重、減輕之後，所形成法院可以處斷的刑度範圍。

　 4、經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二）核被告游世安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犯一般洗錢罪。

（三）按刑法上之接續犯，就各個單獨之犯罪行為分別以觀，雖似各自獨立之行為，惟因其係出於單一之犯意，故法律上仍就全部之犯罪行為給予一次之評價，而屬單一一罪。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陳佳欣施行詐術，使其接續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各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向同一被害人實施犯罪，係出於同一目的、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各應視一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就上開部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以一幫助詐欺取財行為，使詐騙集團得以利用被告本案金融帳戶，分別對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詐欺取財，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以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以一行為犯幫助一般洗錢罪及幫助詐欺取財罪，應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

（四）被告係基於幫助之意思，參與詐欺取財犯罪及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將金融帳戶提供予他人，使詐騙集團得以利用，助長詐騙財產犯罪之風氣，且亦因被告之行為，掩飾了犯罪所得之去向，進而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詐騙犯罪人之真實身分，造成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受騙，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4萬9,950元，所為實非可取；而被告一再否認犯行，顯見就其所為之本案犯行，毫無悔悟之心，複衡諸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與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犯罪所生之損害、且未賠償告訴人陳佳欣、戴湘耘之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被告所犯為最重本刑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縱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依法仍不得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按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一）次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經查，本案告訴人2人遭詐騙而匯入被告帳戶之14萬9,950元，屬洗錢之財產，惟考量被告就洗錢之財產並無事實上處分權，倘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參酌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二）末按幫助犯僅對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加以助力，並無共同犯罪之意思，自不適用責任共同原則，對於正犯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無庸為沒收之宣告（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6278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69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卷內證據資料，無法證明被告將金融帳戶提供詐騙集團使用時受有報酬，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本件詐騙集團正犯詐得款項後有分配予被告，是尚不能認被告因詐騙集團所為詐欺取財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自無從就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之不法所得併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並經檢察官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　騙　方　式 匯款時間 詐騙金額 （新臺幣） 1 陳佳欣 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陳佳欣佯稱：賣貨便賣場無法下單，須依指示操作等語，致告訴人陳佳欣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入金錢 112年12月9日 18時22分許 4萬9986元    112年12月9日 18時24分許 4萬9983元 2 戴湘耘 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戴湘耘佯稱：賣貨便賣場無法下單，須依指示操作等語，致告訴人戴湘耘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入金錢 112年12月9日 18時24分許 4萬9981元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